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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8201820182018】】】】0496049604960496 号号号号    

    

关于对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7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经销情况、现金管理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关于关于关于主营业务经营主营业务经营主营业务经营主营业务经营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1.年报披露，公司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77.41亿元，同比下降

3.03%，继 2016 年后继续下滑，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0 亿元，同比下降 20.80%，首次出现下滑。请公司补充披露：

（1）分产品、分地区具体分析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下降的原因；

（2）公司所在行业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经营业绩情况是否符合

公司业务区域同类产品的经营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分析；（3）公司已

采取及拟采取的改善经营发展措施。  

2.年报披露，公司分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23.75 亿元、12.92

亿元、17.94亿元、22.80亿元，相应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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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分别为-14.93亿元、20.78亿元、-9.22亿元、24.70亿元。请

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趋

势与营业收入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2）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季度变化较大的原因；（3）结合公司分季度经营数据及

现金流情况，说明公司本年主营业务季度变化趋势是否与以前年度

一致，是否与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季节性特征一致。 

3.年报披露，公司当期采购金额40.82亿元，其中易拉罐/盖、

核桃仁采购金额分别为 20.75 亿元、11.22 亿元，占比分别为

50.83%、27.48%。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22.15 亿元，占比 55.26%。

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五名供应商的具体名称及对应金额，与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

关系，供应商较为集中的原因并提示风险；（2）结合易拉罐/盖、

核桃仁的市场价格情况及变动趋势，说明公司是否调整采购策略，

说明公司已采取、拟采取的成本控制措施。 

4.年报披露，公司期末预付款项 9703.18 万元，同比减少

40.72%，主要为预付核桃仁采购款减少。前五名预付款占比 70.61%。

公司期末预收账款 28.31 亿元，同比增加 24.24%。请公司补充披露：

（1）按预付款项的用途披露预付账款的构成情况，结合核桃仁的市

场价格情况及变动趋势，说明公司预付款大幅减少的原因；（2）前

五名预付款、预收账款对象的具体名称及对应金额，与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预

付款对象较为集中的原因并提示风险；（3）说明公司营业收入下滑

但预收账款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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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关于经销情况关于经销情况关于经销情况关于经销情况    

5.年报披露，公司主要销售地区为华东、华中、西南及华北，

合计营收占比 93%，前述区域营收降速均高于公司整体营收降速。

相关区域毛利率分别减少2.26、1.39、3.76、1.08个百分点，报告

期内经销商增加数量分别为 51、51、45、46 个，减少数量分别为

31、37、14、48 个。西南地区本期经销商减少数量明显少于其他地

区而毛利率降幅较高，华北地区经销商减少数量高于增加数量而毛

利率降幅较小。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前述销售地区对应的行

政区域，按主要行政区域划分的经销商数量分布和对应的销售收入，

说明经销商和销售收入的行政区域分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2）

2017 年度新增经销商的获取方式、新增经销商销的地域分布和销售

额占比、公司对新增经销商资金及资产情况的核查情况；（3）截至

2017 年末，公司存量经销商按持续合作年限（5 年内逐年列示）划

分的家数及各年限经销商近两年销售收入；（4）2017 年度个人经销

商数量、销售收入及占比情况，对于个人经销商的结算方式和内部

控制流程；（5）2016 年和 2017 年末经销商的库存情况及其合理性；

（6）截至 2018 年一季度末，公司 2017 年度对经销商销售产品的最

终销售实现情况；（7）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买断式销售、委

托代销等）及其协议主要条款；（8）公司与经销商之间的退换货条

款、本期实际退换货情况（包括数量、金额、占比情况及对应的会

计处理）及退换货主要原因；（9）2017 年度销售中公司经销商是否

存在第三方付款情况，若是，请披露所涉经销商第三方支付比例、

所涉经销商销售额销售占比及区域分布；（10）2017 年度退出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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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是否为公司主要经销商、退出经销商销售额占比及其存货处置方

式及公司巩固主要经销商业务关系的主要方式；（11）公司经销商

销售的折扣或返点政策，对应收入确认和收入冲减的时点、报告期

内具体金额及会计处理，公司对经销商的管控及价格体系；（12）

结合区域业绩情况、经销商情况及相关区域同品类产品竞争情况说

明公司未来的区域经销战略安排。 

三三三三、、、、关于关于关于关于现金管理现金管理现金管理现金管理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6.年报披露，公司期末长期股权投资 11.10 亿元，同比增长

238.47%，原因为对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冀投资）追

加投资 7 亿元，对衡水联兴供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兴供热）追

加投资 3,461.53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述投资标的的基

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出资方式、标的公司

的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等。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需说明各主要

投资人的出资比例；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需说明前五名股东的持股比

例。（2）前述投资标的的经营情况、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和最近一

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包括不限于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等，并注明是否经过审计。（3）本期追加投资的原因，

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4）投资标的与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

系，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

以及该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7.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期末余

额为零，较上期末 3.10 亿元减少 100%，原因为公司向河北泰华锦



 

业建筑有限公司（泰华锦业

（1）该笔贷款的具体情况

款期限、贷款原因、利率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

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业务往来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

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

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8

19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

 
 
 
 
 

                                    

 

泰华锦业）的贷款收回导致。请公司补充披露

该笔贷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方式、发生时间

利率等，是否违规；（2）泰华锦业与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

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业务往来。 

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定要求

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

2018 年 5月 12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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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补充披露：

发生时间、贷

泰华锦业与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说明的关系，与

等规定要求，对于公

应当详细披露无

并于 2018 年 5月

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